劳保鞋管理规定

1、 目的
为加强公司规范化管理，以保护员工的生产安全，保证生产经营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安全、适用、节约为原则，结合工作实际工作情况，合理发放与使用员工劳保用品.
2、 范围
适用于装配组外出送货员工及售后服务
3、 职责
1、人事行政部负责制定，并监督该程序的实施与监管；
2、总经理负责本制度审批、核准； 
3、领用劳保鞋人员按此管理规定实施。
4、 劳保鞋领发程序
1、 劳保鞋发放由人事行政部负责，负责劳保鞋台账管理，做好签发记录备案存档；
2、 劳保鞋形式：在劳保用品购买的黑色双钢（鞋头和鞋底有钢片保护）劳保鞋；
3、 所需员工人均发放双数：1年1双
4、 劳保鞋发放：
所需劳保鞋岗位的员工新入职上班满7天后发放，入职满一年的在职人员，每年根据需要免费发放，由行政部门统计所需穿劳保鞋规格，据其统计人数及规格予以发放。
5、 费用负担
1、自入职之日起，工作满三个月以上者，以及满年限领用，离职时，不收取劳保鞋费用，其劳保鞋费用统一由公司负担；
2、自入职之日起，工作不满三个月者，离职时，按劳保鞋购买成本价的50%扣款；
3、未到领用时间而劳保鞋有损坏者，可个人提出申请购买劳保鞋，其费用按公司购买劳保鞋的价格在当月工资中扣除。
4、人事行政部门每月需将劳保鞋扣款明细提交致财务部，在当月工资中扣除。
六、劳保鞋使用规定及管控
1、需使用劳保鞋岗位的员工，在外出送货时有指定客户（如顺特）进厂必须要使用劳保鞋的，需按客户要求使用劳保鞋，劳保鞋必须保持整洁；
2、在无特殊指定的情况下，使用劳保鞋岗位的员工可以使用个人的鞋；
3、不允许个人故意损坏劳保鞋，请大家使用时珍惜使用；
4、为避免因个人原因造成公司形象受损、给安全管理带来隐患等，公司禁止使用劳保鞋岗位员工因劳保鞋损坏或其它个人原因在指定使用劳保鞋时间内不使用劳保鞋，一经查实，给予当事人记大过1次，情节严重的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八、本规定自2013年12月1日正式执行。
附件：《劳保鞋领用一览表》
